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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  申請書 

 申請人：               (印)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駕 駛 

年 資 
       年       月 

戶 籍 

地 址 

 

電 話 (住家)                    (行動電話) 

 

附註：一、地址應以申請人身分證記載為憑(申請登記時須繳驗身分證、職業駕照、執 
          業登記證等有關證件正本)。 
      二、檢附：(一) 二吋照片乙張。 

                (二)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份。 

                (三) 職業駕照正反面影本 2 份。 

                (四) 有效之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正反面影本 2 份，或附符 合
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獎勵辦法第三條第六款所定資格條件，經省
（市）公路主管機關核定獎勵之證明文件影本 2 份。 

                (五) 私章乙枚。 
      三、須填寫本表（表 1）及下列書表： 

           (一) 表 2 無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九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三項 

               之切結書 1 份。 

           (二) 表 3 違規行為、駕照吊扣調查表 1 份。 

           (三) 表 4 駕駛經歷證明書 1 份。 

           (四) 表 5 乘客申訴檢舉、非法賣牌個人牌照紀錄調查表 1 份。 

           (五) 表 6 執業經歷調查表 2 份。 

           (六) 表 7 犯罪紀錄調查表 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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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一、本人保證： 

(一)符合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未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計 

    程車客運服務業或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亦未兼 

    營其他汽車運輸業，且未受僱為其他汽車運輸業之 

    駕駛人之規定。 

(二)所填寫及繳交之資料、文件確屬真實。 

二、若查出有違反上述規定，或所填寫及繳交之資料、文 

    件有虛偽、變造、已失效、冒名頂替，及以其他不正 

    當方法申辦等情形領照後，願接受廢止汽車運輸業營 

    業執照及註銷營業車輛牌照之處分，涉及刑責者移送 

    司法機關偵辦，絕無異議。 

 

      特此切結 

 

          切結人(申請人)：                 (簽名暨蓋章) 

          身 分 證 字 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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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 

                                                                   113 年 1 月版（修）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申請籌設 違規行為 調查表 
吊    扣 

    

姓名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身 份 證 

統一編號 
(車號) 

調 

查 

事 

項 

項         目 查  驗  單  位 

是 否 

 

查 證 人：       

（蓋章） 

一、 最近三年內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一條第三項、

第六十三條第一項應受記點處分及第六十八條第二項前段

所列之違規行為。 

二、 最近三年內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三十三條之管制規則，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 

三、 最近三年內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規行為： 

1. 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2. 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 

3. 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未依規定路線、時間行駛、第二款

或第七款。 

4. 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 

5. 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 

6.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第

十款至第十六款或第二項。 

7.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七款或第

九款。 

8. 第三十四條。 

9. 第三十五條之一者 

10. 第四十條。 

11. 第四十二條。 

12. 第四十三條第一項 

13. 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14. 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或第三項 

15. 第四十五條第一項。 

16. 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17. 第四十八條。 

18. 第四十九條。 

19. 第五十條第二款或第三款。 

20. 第五十三條第一項 

21. 第五十三條第二項。 

22. 第五十三條之一。 

23. 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但在交岔路口、公

共汽車招呼站十公尺內上、下客、貨者除外)或第四款

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併排臨時停車。 

24. 在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人行道：但在騎樓處所除

外)或第二款規定禁止臨時停車之處所停車。 

25. 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在消防栓之前停車或第二項。 

26. 第五十六條之一。 

27. 第六十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 

28. 第九十二條第七項。 

  

四、 最近五年內是否曾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受吊扣駕駛

執照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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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經歷證明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茲證明         君所持         號駕駛執照經歷如下： 

    （※申請人請勿填寫下列表格） 

 

普通小型車 年    月    日 

普通大客車 年    月    日 

職業小型車 年    月    日 

職業大客車 年    月    日 

普通大貨車 年    月    日 

普通聯結車 年    月    日 

職業大貨車 年    月    日 

職業聯結車 年    月    日 

 

     按電腦資料顯示，截至   年   月   日止（請務必填寫）。 

 

 

 

     查 證 人：            （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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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申訴檢舉 

非法買賣個人牌照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申請人           記錄調查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調 查 事 項 

 

( ※ 申 請 人 請 勿 填 寫 ) 

查 核 結 果 

是 否 

最近三年內是否由計程車乘客提 

出申訴檢舉、並經公路主管機關 

或警察機關查證屬實 

  

查 證 單 位 ： 運 輸 監 理 科 

 

( ※ 申 請 人 請 勿 填 寫 ) 

查證人：              (簽章) 

 

查證日期：截至   年   月   日止 

 

          (請務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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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經 營 計 程 車 客 運 業 申 請 人 執 業 經 歷 調 查 表 
※申請人僅須填寫粗線方框表格內資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執業登記 

證 號 碼 
市 
縣 

執業 
縣市 

縣(市) 

查
核
單
位 

機關名稱：           縣(市)警察局 

 

業務主管： 

 

 

查核人： 

 

 

查核日期： 

 

執業 
年資 自   年   月至   年   月 

執  

業  

紀  

錄 

□無中斷、吊（註）銷紀錄 

□   年   月   日吊（註）銷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曾繳

回代管 

□其他（請註明原因） 

執業 
縣市 

縣(市) 

查
核
單
位 

機關名稱：           縣(市)警察局 

 

業務主管： 

 

 

查核人： 

 

 

查核日期： 

 

執業 
年資 自   年   月至   年   月 

執  

業  

紀  

錄 

□無中斷、吊（註）銷紀錄 

□   年   月   日吊（註）銷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曾繳

回代管 

□其他（請註明原因） 

彙

核

結

果 

有效連續年資計    年   月。 

 

彙

核

單

位 

機關名稱：           縣(市)警察局 

 

業務主管： 

 

 

查核人： 

 

 

查核日期： 

 

附註：一、本表一式二聯，第一聯回覆公路監理機關，第二聯由受理查核警察機關自存。 
   二、粗線上列各欄由申請人填寫，其餘各欄由警察機關查證。 
   三、執業年資由各執業縣市警察機關填報。 

 (第一聯   回復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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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經 營 計 程 車 客 運 業 申 請 人 執 業 經 歷 調 查 表 
※申請人僅須填寫粗線方框表格內資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執業登記 

證 號 碼 
市 
縣 

執業 
縣市 

縣(市) 

查
核
單
位 

機關名稱：           縣(市)警察局 

 

業務主管： 

 

 

查核人： 

 

 

查核日期： 

 

執業 
年資 自   年   月至   年   月 

執  

業  

紀  

錄 

□無中斷、吊（註）銷紀錄 

□   年   月   日吊（註）銷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曾繳

回代管 

□其他（請註明原因） 

執業 
縣市 

縣(市) 

查
核
單
位 

機關名稱：           縣(市)警察局 

 

業務主管： 

 

 

查核人： 

 

 

查核日期： 

 

執業 
年資 自   年   月至   年   月 

執  

業  

紀  

錄 

□無中斷、吊（註）銷紀錄 

□   年   月   日吊（註）銷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曾繳

回代管 

□其他（請註明原因） 

彙

核

結

果 

有效連續年資計    年   月。 

 

彙

核

單

位 

機關名稱：           縣(市)警察局 

 

業務主管： 

 

 

查核人： 

 

 

查核日期： 

 

附註：一、本表一式二聯，第一聯回覆公路監理機關，第二聯由受理查核警察機關自存。 
   二、粗線上列各欄由申請人填寫，其餘各欄由警察機關查證。 
   三、執業年資由各執業縣市警察機關填報。 

(第二聯   受理查核警察機關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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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經 營 計 程 車 客 運 業 申 請 人 執 業 經 歷 調 查 表 
※申請人僅須填寫粗線方框表格內資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執 業 登 記 

證  號  碼 
市 

        縣 

地      址 
 

犯

罪

紀

錄 

一、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不得辦理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 □是  □否 

二、曾犯傷害、妨害自由、公共危險，或刑法第二百三十條至第二百三 
    十五條各罪之一，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是  □否 

三、曾犯刑事案件經判決確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 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或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一部之執行而
經赦免後，未滿五年。 

(二)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尚未執行，或行刑權時效消滅後未滿五
年。 

(三) 受刑人在假釋中。 

□是  □否 
 

□是 
 

□是 
 

□是 

說

明 

 

查

證

結

果 

查證時間   年  月  日止 

□合格 

□不合格 

□尚待查證 

查證機

關 

機關名稱：        縣(市)警察局 

查核人: 

業務主管: 

查核日期: 

附註：一、本表一式二聯，第一聯回復公路監理機關，第二聯由受理查核警察機關自存。 

   二、粗線上列各欄由申請人填寫，其餘各欄由警察機關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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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經 營 計 程 車 客 運 業 申 請 人 執 業 經 歷 調 查 表 
※申請人僅須填寫粗線方框表格內資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執 業 登 記 

證  號  碼 
市 

        縣 

地      址 
 

犯

罪

紀

錄 

一、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不得辦理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 □是  □否 

二、曾犯傷害、妨害自由、公共危險，或刑法第二百三十條至第二百三 
    十五條各罪之一，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是  □否 

三、曾犯刑事案件經判決確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 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或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一部之執行而
經赦免後，未滿五年。 

(二)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尚未執行，或行刑權時效消滅後未滿五
年。 

(三) 受刑人在假釋中。 

□是  □否 
 

□是 
 

□是 
 

□是 

說

明 

 

查

證

結

果 

查證時間   年  月  日止 

□合格 

□不合格 

□尚待查證 

查證機

關 

機關名稱：        縣(市)警察局 

查核人: 

業務主管: 

查核日期: 

附註：一、本表一式二聯，第一聯回復公路監理機關，第二聯由受理查核警察機關自存。 

   二、粗線上列各欄由申請人填寫，其餘各欄由警察機關查證。 

 


